附件4
2016年度轻工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推荐报告书
（共6页）

   成果名称：                                   

   申报企业（全称）：                            
   推荐单位：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轻工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
	成果简介和主要创新点

申报企业盖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成果简介主要是阐述成果核心内容（约300字）；主要创新点是介绍成果的创新之处（约700字）。
	成果主要创 造 人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成果参与创 造 人
	
	
	

	本成果何时经过何单位、何种鉴定

（注1）
	

	本项成果是否已在本行业或本地区推广应用，推荐单位对推广应用有何建议
	

	申报企业类型（注2）
	
	申报企业所处行业（注3）
	

	申报企业规模（注4）
	
	申报企业人数（注5）
	

	申报企业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 报 企 业 网 址
	

	企 业 负 责 人
	姓  名
	职  务（部 门）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联系人电子信箱
	

	推荐单位

意    见


	推荐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职务：

	推荐单位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推荐单位联系人
	姓  名
	职 务（部  门）
	电    话
	传   真

	
	
	
	
	


注：1.如果有，应另附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证明复印件；如果没有，则不填。

2.在国有及国有控股、民营、外商投资和其他等类型中选填。

3.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情况，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等行业中选择。

4.选择大企业或中小企业填报。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5.申报企业人数指申报企业在2016年6月30日登记的全体员工总数。

申报轻工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经济效益测算表

	成果实施时间
	从       年      月 至       年       月           

共计：     年

	成果实施范围
	

	成果经济效益

计算方法及公式
	

	成果效益指标测算结果

	序号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时    间
	测算

结果
	备 注

	1
	申报前一年效益额
	万元
	       2015年
	
	

	2
	实施各年累计效益额
	万元
	   年至   年共  年
	
	

	3
	平均年度效益额
	万元
	   年至   年共  年               
	
	

	4
	申报前一年效益贡献率
	％
	       2015年
	
	

	  本企业财务部门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注：“累计效益额”（序号2），指从成果实施第一年起到填报成果推荐报告书的前一年为止累计的效益；“平均年度效益额”（序号3），指累计各年度的经济效益额除以累计年度数而得出的平均一个年度的成果效益；“效益贡献率”（序号4），指成果年度效益额与企业同年度利润总额之比值，即成果效益额占企业利润之比重。

申报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

	序号
	指  标  名  称
	计 量

单 位
	申报前一年

实      际

( 2015年)
	与2014年相比
	备注

	
	
	
	
	2014年

实际完成
	增减数额
	％
	

	1
	销售（营业）收入
	万元
	
	
	
	
	

	2
	利润总额
	万元
	
	
	
	
	

	3
	净资产收益率
	%
	
	
	
	
	

	4
	总资产报酬率
	%
	
	
	
	
	

	5
	销售（营业）利润率
	%
	
	
	
	
	

	6
	资本保值增值率
	%
	
	
	
	
	

	7
	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年
	
	
	
	
	

	8
	流动资产周转率
	%
	
	
	
	
	

	9
	资产负债率
	%
	
	
	
	
	

	10
	万元产值能耗
	吨标煤
	
	
	
	
	


注：“净资产收益率”（序号3）为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值；“总资产报酬率”（序号4）为利润总额与利息支出之和，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资本保值增值率”（序号6）为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与年初所有者权益的比值。此外，非工业企业也可按本行业通行的主要指标抄报。

— 6 —
                                                                                  — 5 —

